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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师字〔2022〕4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楚雄师范学院零星修缮项目 

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《楚雄师范学院零星修缮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，经 2022

年 4 月 14日第 5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楚雄师范学院 

 2022年 4 月 18日 

楚雄师范学院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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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师范学院零星修缮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零星修缮项目资金管理

工作，提高零星修缮项目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水平，充分发挥

零星修缮项目对学校教学、科研和师生生活的保障作用，提升零

星修缮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。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和学校

《楚雄师范学院项目库建设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《楚雄师范学院预

算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零星修缮项目指：1.对已建成使用的学

校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和公共设施，实施修缮维护、装饰装修、节

能改造；2.建筑物、构筑物使用功能完善；3.改建、扩建等基建

项目；4.后勤公益性设施修缮；5.教职工周转房维修维护；6.

校内绿化美化工程；7.其他经学校同意实施的修缮项目。 

第三条  保卫处（后勤处)、基建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对零

星修缮工程实行归口管理。主要负责申报项目的立项审批、施工

质量监督管理、工程验收、工程结算审核及工程款项的支付等工

作。 

第四条  零星修缮项目资金来源：1.学校财务年度下达预

算；2.公有住房租金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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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项目申报 

第五条  学校各部门（学院）需要零星修缮的项目，遵循厉

行节约、实事求是、区分轻重缓急的原则向保卫处（后勤处）提

出《楚雄师范学院零星修缮项目申请、立项审批表》（详见附件）。

重大零星修缮项目在学校编制年度预算前（或者年度预算调整

前）提前申报。 

第三章  项目立项 

第六条  项目审批。保卫处（后勤处）、基建处巡查发现需

要进行修缮的项目或接到各部门（学院）上报的《楚雄师范学院

零星修缮项目申请、立项审批表》后，经相关部门对申报项目进

行实地查勘、研判分析，在此基础上，基建处或学校指定的第三

方专门机构编制预算。单项修缮金额在 1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由

保卫处（后勤处）提出立项审批意见，超过 1万元到 5 万元（含）

以下的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批，超过 5 万元的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

定。 

第七条  项目预算审定。单项 5万元（含）以下项目预算由

基建处审定，单项超过 5 万元的项目预算，由基建处牵头汇同审

计处、财务处审定。 

第四章  项目实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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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零星修缮项目，学校后勤实体依法依规可以承担

的，经学校同意后由学校后勤实体组织施工。需要通过校内立项

报建的零星修缮项目由基建处立项并组织实施。  

第九条  基建处负责校内立项报建的零星修缮项目合同的

签订，其余合同由保卫处（后勤处)负责签订。零星修缮合同按

一般合同、重要合同、重大合同分级管理原则，按学校合同管理

审批权限会签后生效。 

第十条  基建处负责零星修缮项目工程质量监管、工程变更

管理、组织工程验收、工程结算审核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工程验收由施工单位在进行自检自验合格并达

到竣工验收条件后，向基建处提交书面验收申请书，基建处接到

验收申请书后，汇同保卫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、使用部门、施工

单位共同到现场，对零星修缮项目进行检查验收，对发现的质量

问题要限期整改。 

第五章  项目资金结算 

第十二条  保卫处（后勤处)根据零星修缮项目合同负责零

星修缮项目资金结算报批。 

第十三条  财务处按零星修缮工程结算审批意见支付工程

款，对需要进行工程质量保修的项目，办理结算时须按规定留足

质保金。使用部门在保修期内负责对质量的监察，出现质量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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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向基建处报告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保卫处（后勤处）负责解释，本办法自

公布之日起执行。之前学校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冲突的，以本办

法为准。 

 

附件：楚雄师范学院零星修缮项目申请、立项审批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楚雄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18日印发 


